
1 

 

   基隆市 113 年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補助契約書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___年___月___日經乙方審閱(契約審閱期間至少為五日) 

立契約當事人                               （以下簡稱乙方）茲接受基隆市政府(以

下簡稱甲方)之委託，服務對象為經甲方核定補助轄內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老

人生活津貼 1.5倍之中度、重度失能老人之長期照顧事宜，經甲、乙雙方同意訂立下列各

條款以資遵守。 

第一條   由甲方補助乙方照顧之老人，乙方應給予妥善之生活照顧。 

第二條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民國 113 年 1 月 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為止。 

第三條    乙方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文

宣與廣告均視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 

第四條    甲方應依該年度之相關標準補助或代為支付照顧費用，並由乙方按月檢附請

領清冊及收據向甲方申請撥付，照顧期間費用補助以當月實際進住日數計算。 

一、 委託機構類型如下（請勾選） 

        □護理之家 □養護、長期照顧中心 □呼吸照護病房 

二、老人安置補助費用標準如下： 

(一)養護、長期照顧中心及護理之家：安置費用每人每月補助新台幣 24,000 

  元。 

(二)呼吸照護病房：安置費用每人每月補助新台幣 8,000元。 

       (三)補助安置老人入住（新案）及離開（死亡、返家、轉介至其他機構、 

         變更受補助身份），乙方請領當月安置費用應以未足月方式計算。 

【例：新台幣 24,000元整➗當月實際天數 X當月實際入住天數=未足 

月補助安置對象當月領金額】 

    （四）補助安置老人因住院自離開之日起，乙方保留床位最長 90日，期間費 

用仍酌予補助住院期間每日安置費用之二分之一，並於申請補助費名 

冊上載列住院期間，惟乙方應給予住院關懷服務並協助處理入出院等 

相關事宜。如逾 90日甲方將暫停撥付補助。【住院期間補助金額： 

24,000 ➗當月日數➗2Ｘ住院天數=住院期間補助費用】 

三、老人安置補助核銷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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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乙方於次月 5日前檢送名冊、相關收據向甲方申請憑撥。 

(二)如因傷病需緊急外送就醫者車資及陪同就醫者陪診費(就醫車資及陪  

  診費僅補助低收入戶無家屬之老人，就醫如有搭救護車需求，每月以 

  補助一次，每次 700元為限；陪診費請於申請核銷時檢附印領清冊每 

日最高補助新台幣 1,800元整)；以上如有特殊情形，需經甲方同意予 

以補助)、看護費及醫藥費等各項經費，乙方於次月 5日前檢送名冊、 

相關收據向乙方申請憑撥，專供上列老人療養之需，不得移作他用。 

(三)安置老人經甲方轉介函請乙方評估收容，符合本契約補助標準者，自 

  核准日後之實際入住收托（容）日起核發安置補助費。安置補助費以 

  實際安置日核計；入住、退養當月之養護費補助按日計算。 

(四)安置老人如因傷病需緊急外送就醫者，乙方應適時護送至公私立醫院 

  急救醫治；毋需緊急送醫院之疾病，則由乙方連絡家屬或法定監護人 

  （代理人）護送就醫，經醫院出具診斷證明需住院治療者，請假日數 

  於 90日以上者，乙方應通報甲方，甲方即停止補助其安置補助費。 

(五)領有本補助之老人，非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隨意轉所或辦理退住手 

  續，倘若違反即不予撥付補助費用，且不得向老人收取，如老人轉住 

  其他機構接受照護，乙方應於辦理退住手續、契約期滿、終止或解除 

  契約之日起 7日內，將個案資料交予轉住機構，並函報甲方及老人戶 

  籍所在地區公所。 

              (六)甲方委託之公費低收入戶安置老人死亡時，乙方應檢附死亡證明（診 

                  斷）書通知甲方及其親屬，其殮葬費用由甲方比照「基隆市民眾急難

救助實施辦法」規定（新台幣 2萬 5仟元整)撥發乙方辦理，如低收入

戶安置老人死因可疑時，乙方應報請檢察機關相驗後，始得殮葬。 

第六條    乙方應建立老人個案資料檔案（包括個人基本資料、醫療保健、生活照顧等），   

      隨時更新持續記錄，必要時應提供老人適度轉介或追蹤服務，並接受甲方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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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託老人經甲方同意轉住其他機構接受照護，乙方應於老人辦理退住手續、 

      契約期滿、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起 7日內，將個案資料交予轉住機構。 

第七條      乙方對於其服務之老人資料有保密義務，非經老人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甲 

      方同意不得將之提供第三人或對外公開。 

第八條   老人有下列行為之一，乙方經勸阻、疏導無法制止，且無其他替代照顧措施 

            者，乙方徵得甲方或老人或其家屬（含緊急聯絡人）同意，並經醫師診斷或 

            有臨床護理工作三年以上護理人員參據醫師既往診斷紀錄，經評估有約束之 

            必要後，應依附件二之約束準則使用適當約束物品：  

    一、老人有傷害自己或他人之行為。 

         二、老人常有跌倒情事，而有安全顧慮之虞。 

            老人如無家屬或法定代理人者，則由甲方代表簽署。 

第九條    乙方應訂定急、重傷病或其他緊急意外事故處理流程，於雙方簽訂契約時交  

            付甲方收執。 

       老人發生前項傷病事故時，乙方負有依前項處理流程處理之作為義務。 

       乙方違反前項義務致甲方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甲方亦得依相關法 

            律規定，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條    乙方照顧之老人如於甲方補助期間死亡，乙方應通知其家屬，如無家屬則由 

      乙方代為殮喪（限低收入戶老人），並依社會救助相關規定向甲方申請喪葬補 

      助費。 

第十一條   老人入住機構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可逕行通知甲方終止契約，並依規 

            定辦理退養： 

              一、死亡。 

       二、自願退養。 

       三、健康狀況改變，致不符合主管機關核定之收容對象。 

       四、住院逾九十日者。 

       五、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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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老人戶籍已遷出本市。 

第十二條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時，甲方得終止 

      或解除契約，乙方應於契約終止或解除日起三十日內負責受照顧老人之安置 

      事宜，不得提出異議或要求補償。 

       一、經甲方知悉並查證確認乙方對所收容安置之老人未妥善照顧。 

       二、規避、妨礙、拖延或拒絕甲方查核，或對業務、財務為不實之陳報。 

       三、乙方因管理不善造成關閉、被撤銷立案許可或違法超收。 

       四、違反專業倫理致侵害老人之權益。 

       五、違反委託者所訂之相關地方法規及其他社會福利有關法令之規定。 

       六、其他違反本契約之約定，情節重大者。 

第十三條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老人得逕行通知終止契約： 

       一、乙方或其使用人於訂立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甲方或老人誤信 

而有受損害之虞。 

       二、乙方之受僱人或其使用人對於老人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 

       三、乙方之受僱人、使用人或其他受照顧者患有法定傳染病，有傳染之虞 

         者。但乙方已將該受僱人、使用人或受照顧者送醫診治，並證明已無 

         傳染之虞者，不在此限。 

       四、乙方提供老人居住或生活之處所，有危害老人之安全或健康，或有危 

         害之虞。 

       前項契約終止後，若有損害，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四條    乙方於照顧期間因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之事故，致無法履行本契約約定事 

       項，經甲方協助仍無法改善時，得終止契約。 

       經依前項終止契約時，雙方應在確保服務對象權益之前提下，依老人個別狀 

       況共同負責其安置事宜。 

第十五條    因本契約所生之訴訟同意以臺灣基隆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惟不得排  

            除消費者保護法及民事訴訟法有關法院管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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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甲方如因業務執行需要，將本契約所生之法律地位（包含一切權利及義務）， 

            概括移轉由甲方所屬社會局(處）承擔者，乙方應無條件同意，並配合辦理契 

            約變更。 

第十七條    本契約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處理，並得由甲、乙雙方以公函聯繫協議補 

            充之。 

第十八條  本契約書一式二份，經甲、乙雙方同意後簽名或蓋章生效，各執一份為憑。 

            如送法院公證，其所需費用除另有規定外，由甲、乙雙方平均分擔。       

     契約當事人 

        甲方：基隆市政府 

       代表人：謝國樑 

              統一編號：00508203 

       住址：基隆市義一路 1號 

       電話：02-24201122 

乙方：  

       負責人： 

       機構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